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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財政困難，不但不利於地方相關政務推動，也加重中央政府財政上

負擔。而地方政府財政自我努力程度不足，是造成當前地方財政困難最重要

的原因。我國地方財政欠缺自我努力積弊甚深，為改善地方財政困境，有待

全面檢討現有地方財政收入，發掘其中問題所在，並研擬一套激發努力措施

機制。 

 

壹、前言 

地方財政困難，不但不利於地方相關政務推動，也加重中央政

府財政上負擔。而地方政府財政自我努力程度不足，是造成當前地方

財政困難最重要的原因。 
90 年 12月初國內縣市首長選舉後，行政院於 16日與當選縣市

長舉行首次座談會，縣市財政困境為會議發言重點，也請求中央儘可

能地給予必要支援，包括統籌分配稅款、補助款、撥款時效及春節年

關財務調度等項。整體而言，地方政府以請求中央協助解決其財政困

難為訴求，對本身地方財政自我負責機制仍未建立。 
如何有效地建立激發地方政府財政努力，是目前政府財政極為

重要的課題，也是本文所欲達成的研究目的。為深入分析我國地

方財政問題，並提出適當之因應對策，本文研究重點包括： 

（一）從地方財政努力進行理論分析，並參酌各國建立地方財政

努力之國際趨勢，歸納做為我國可供改革之方向。 

（二）檢討當前國內地方財政狀況，以明瞭地方財政困難之所在。 

（三）進而檢討目前國內地方財政努力機制，發掘財政自我努力

欠缺問題所在。 

（四）依理論分析及現況分析，對激發地方財政努力機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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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政策建議。 

貳、地方財政努力之理論分析 

一、意義 

地方財政努力(fiscal effort)是指地方政府就其轄區內擁有的資
源，願意充分利用，從事開闢財源，以提升地方財政收入。地方財

政努力是地方財政分權 (fiscal decentralization)或地方分權式
(localistic approach)之具體表徵。世界銀行及國際貨幣基金均強力支

持地方財政努力，因地方自籌財源責任加重，可減輕對公債或借款

的需求，對整體財政健全及金融安定均具有實質效益。 

二、建制條件 

地方政府所應負起之責任，包括：政治責任(地方首長施政應
能反映居民所需)、管理責任(提供財政收支管理報告)及經濟責任
(居民負擔地方公共服務支出之義務，地方政府因其所提供之公共
財，得向居民徵收租稅，故有權決定相關租稅稅率與稅基)。 

三、優缺點分析 

地方自我努力或地方分權有何優點，依學者 Bird 與
Vaillancourt(1998)研究，可歸納如下： 

(一)有助於促進地方發展：地方自我努力，使其有較充裕的收入，

來支應地方政務需求，促進地方發展。 

(二)可強化地方政府與居民責任：地方財政自我負責之落實，使

地方官員及居民較瞭解其本身所應負擔之財政責任。 

（三）提升支出效能：地方政府對支出效率控管提升，使收到每一

塊錢收入的效益發揮最大，間接地避免增加居民租稅負擔。 

（四）總體經濟表現較佳：King (1997)分析 OECD 各會員國地方稅

稅收占 GDP 比重，與平均每人 GDP兩項經濟指標間之相關性

發現：兩者間呈現正相關，即地方自我努力強度愈強者，在

總經濟面之表現也愈好。 

（五）地方經濟愈趨繁榮：美國財產稅學者 Gaffney 與 Noyes

（1998）研究指出，地方政府若愈依賴財產稅，即與其自有

財源依存度愈高，地方經濟也愈趨繁榮景象，平均每人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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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愈高。 

參、當前我國地方政府財政現況 

民國 78年為我國重要財政分界點，因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徵收，

使政府支出大幅膨脹，不論中央或地方都由原先有剩餘之情況，逐漸

轉為赤字。近十年來地方政府財政狀況更呈現每下愈況景象（詳表

一），負債占 GNP 比率由 78年度之後攀升至 10％以上，直至 89年度

由中央承接台灣省政府債務才轉呈下降至 2.8％。相對地，中央政府

債務餘額則大幅攀升。 

表一  中央及地方政府財政狀況 
單位：％ 

實質收支餘絀占 GNP 負債餘額占 GNP 
年度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77 年度 0.4 0.7 4.0 2.1 
78 年度 0.6 -8.1 5.0 10.5 
79 年度 0.5 -0.6 4.8 10.7 
80 年度 -3.6 -1.3 5.8 12.3 
81 年度 -6.5 0.6 10.9 9.4 
82 年度 -4.8 -1.1 13.9 9.6 
83 年度 -2.3 -2.8 14.6 10.4 
84 年度 -2.7 -2.4 16.1 9.7 
85 年度 -1.7 -1.5 16.5 9.4 
86 年度 -2.4 0.3 17.2 9.4 
87 年度 1.2 -0.5 15.8 10.2 
88 年度 0.5 -1.0 14.5 11.0 
89 年度 -1.3 -0.6 25.3 2.8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統計手冊，90 年 9月 
 

 

就 81年至 89年度各級地方政府財政收支資料分析，我國地方

財政主要面臨下述問題： 

一、轄區內徵起稅收無法滿足支出所需 

各別地方政府由於經濟發展程度不同、資源稟賦上的差異，

以及目前稅制徵收設計偏重於對工商活動之營業行為及其所得等

課稅，造成收入上懸殊；而支出則因法制因素，且具有易放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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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性縮減不易。以近五年度（85年度至 89年度）而言（詳表二），

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屏東縣、花蓮縣及澎湖縣等即使將其

轄區內所徵得之全部稅收包括國稅及地方稅，全數歸其使用，不

上繳中央或分配，仍不能滿足其實質政務所需之財源，尤其澎湖

縣其全部稅收只占收入二成，更遑論支應舉債還本。 

表二 五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稅收徵起與支出狀況 
單位：億元 

  年度 85 年度 86 年度 87 年度 88 年度 89 年度 
政府 徵起數 支出 徵起數 支出 徵起數 支出 徵起數 支出 徵起數 支出

台北市 4,115 1,286 4,473 1,288 5,097 1,361 4,575 1,444 6,793 2,467
高雄市 774 509 857 543 873 572 1,263 598 1,830 901 
台北縣 1,073 545 1,171 595 1,279 568 1,216 584 1,665 961 
宜蘭縣 111 114 118 116 120 112 110 124 144 170 
桃園縣 808 270 855 320 931 309 1,071 327 1,487 457 
新竹縣 180 115 193 133 193 123 215 124 344 168 
苗栗縣 157 139 199 160 238 175 236 164 306 216 
臺中縣 425 257 428 266 460 268 452 271 579 409 
彰化縣 270 240 281 250 307 246 294 246 390 330 
南投縣 84 135 88 161 99 151 102 149 119 279 
雲林縣  101 168 96 191 102 170 93 194 171 248 
嘉義縣 64 177 69 188 73 179 71 186 94 216 
臺南縣 257 224 267 246 275 253 255 282 352 329 
高雄縣 308 243 329 283 332 252 334 253 418 327 
屏東縣 120 213 122 213 128 232 121 222 167 269 
臺東縣 32 96 32 104 33 104 31 97 39 125 
花蓮縣 75 103 77 111 83 118 80 119 105 148 
澎湖縣 9 50 9 53 10 56 10 59 11 82 
基隆市 462 107 397 109 413 109 350 118 506 183 
新竹市 150 75 175 84 222 79 209 99 321 151 
臺中市 440 200 478 234 554 267 495 206 592 325 
嘉義市 92 65 95 65 114 62 103 70 143 105 
台南市 262 167 283 182 313 170 277 174 373 274 
資料來源：八十九年賦稅統計年報，財政部統計處 90年 8 月 

註：1.89 年度為 1 年半資料 
2.支出為實質支出數，不含債務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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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成長率不及支出擴增率 

81 至 89 年度各縣市政府實質支出平均年增率為 6.05％，同
時期收入平均年增率僅為 1.88％，支出增幅明顯大於收入增幅，
致收支差短呈現擴增現象（詳圖一），自 83 年度起由盈餘轉為赤

字 77 億元，並逐年增至 89 年度差短 995 億元。同時，台北市實

質支出年增率為 5.02％，實質收入平均年增率 2.32％，高雄市實
質支出年增率 5.41％，實質收入年增率 2.39％。顯示不論各縣市

政府、台北市及高雄市政府實質支出年增率明顯大於收入年增

率，致財政轉趨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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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補助之依

各縣市政

三），上升至 8
說，各縣市地

之自有財源收

                                  
1 89 年度因統籌分配稅款

但大抵來說，補助收入

 

圖一縣市政府實質收入及支出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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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府補助收入占實質收入比重，由 81 年 35.97％（表
8 年 40.12％1，顯示自有財源比重逐年下降，大致來

方政府自有財源和補助收入比重約六比四，而鄉鎮

入更少，約占實質收入四成，六成則來自補助款，

               
大幅改革，使各縣市政府所分配統籌稅款增加，補助收入則呈現減少，

仍維持實質收入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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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見地方政府仰賴補助收入甚深。 

表三  縣市政府實質收入與支出決算分析表 

單位：億元，％ 

 81 年度 82 年度 83 年度 84 年度 85 年度 86 年度 87 年度 88 年度 89 年度 81至 89

年度平均

實質收入 2,692 3,028 3,013 3,315 3,494 3,905 3,711 3,739 4,777 1.88 

自有財源 1,724 1,806 1,896 1,994 2,013 2,288 2,149 2,208 3,350 2.92 

占收入％ 64.03 59.64 62.95 60.14 57.60 58.59 57.91 59.05 70.13 - 

稅課收入 1,503 1,572 1,607 1,651 1,669 1,889 1,741 1,804 2,791 2.40 

占收入％ 55.83 51.90 53.33 49.80 47.75 48.36 46.92 48.24 58.43 - 

土增稅 836 811 764 720 538 573 548 454 718 -6.01 

占收入％ 31.07 26.78 25.36 21.72 15.38 14.67 14.77 12.14 15.03 - 

統籌稅款 298 352 395 409 597 770 597 753 1,050 9.98 

占收入％ 11.05 11.62 13.11 12.32 17.08 19.72. 16.09 20.13 21.98 - 

非自有財源           

  補助收入 968 1,222 1,116 1,321 1,482 1,617 1,562 1,531 1,426 -0.2 

占收入％ 35.97 40.35 37.05 39.86 42.40 41.41 42.08 40.95 29.86 - 

實質支出 2,267 2,871 3,089 3,428 3,702 4,063 4,002 4,069 5,772 6.05 

收支餘絀 425 157 -77 -113 -207 -157 -291 -330 -995 - 

資料來源：81至 89 年度各縣市政府決算書 

說明：1.89 年度資料為 1 年半之資料 

2.為使比較基礎一致，計算年平均成長率時，係將 89 年度資料折合成 1 年資料（即除於 1.5計算） 

 

四、地方稅收來源不穩定 

各縣市政府 89 年度因中央統籌稅款改列地方課稅收入(詳表
三)，致使統籌稅款成為最大稅課來源外。其餘 81 年至 88 年度，

皆以土地增值稅為最大宗來源，在 89 年度之後土地增值稅亦為僅

次於統籌稅款之主要稅課來源，約占稅課收入 37.47﹪。然土地增
值稅為機會稅，稅收豐吝主要受房地產市況起伏影響，當市場交

易熱絡時，土增稅呈現鉅幅增長，反之房市疲弱時，則稅收頹勢

難挽。近 9 年來土地增值稅收呈現由盛而衰之景象，88 年度為最

低點，已較 81 年度最高峰時下降 45.69％，由於土地增值稅為地
方政府重要稅課收入財源，收入不穩定已嚴重影響縣市政府財務

調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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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外啟示 

丹麥、芬蘭、瑞典、挪威、西班牙、及韓國(屬於單一制國家，
與我國情況較相似)近年來從事地方財政改革重點，皆以財政分權、

地方自我努力為中心議題。惟在建置過程中，須要有基本條件，即地

方政府應負擔其應有之政治責任、財政管理責任及發展經濟責任為前

提，無論從那一層面來看，我國地方政府均欠缺此等基本條件，完備

此等基本條件應為當前首要任務，地方財政改革重點可歸納如下： 

一、地方租稅權 

為達成地方財政自我努力，應酌予授權地方政府決定租稅權

利，如韓國為增裕地方稅收，在 1990年初開徵總土地稅及地區發

展稅，授予地方租稅權，以助其開闢新稅源。目前我國地方稅相

關稅法由中央統一管理及主導，實不具備落實地方財政自我努力

之基本條件。且地方稅由中央統一管理，各地之間稅制差異性極

低，無法使人民用腳投票，但亦無各區因租稅規定不同，導致租

稅競爭、租稅輸出等問題。 

二、加強規費徵收 

韓國以加強規費徵收，做為改善地方財政努力之方法。我國

當前應儘速完成「規費法」草案立法工作，以健全地方規費徵收

法制，增進地方自有財源。 

三、地方所得稅 

北歐國家課徵地方所得稅，占地方總稅收九成以上，十分穩

定。我國目前並無法令授權地方政府得以課徵地方所得稅，而

為地方政府主要稅課收入的土地增值稅雖屬所得稅性質，但易

受景氣波動影響，不利稅收穩定。 

四、改革補助款制度 

國際間補助款改革潮流，咸以一般補助取代計畫型補助，

如丹麥、瑞典、挪威及韓國等已朝此方向進行，國內補助款改

革亦正朝此方向進行。 

五、地方經濟表現 

就國外資料分析，一國或地方政府財政自我努力程度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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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該國或該地方平均每人所得有愈高之趨勢。正可做為我國

推動地方財政自足，將有助於國內經濟表現之重要依據。 

六、地方政府數目 

丹麥縮減地方政府數目近 1,200 個，擴大地方規模，提升

支出服務效益。同時，正逐漸降低地方政府政治力量，朝民營

的支出服務公司方向進行改革。我國鄉鎮現有 309 個，部分鄉

鎮人口流失，不具經濟規模，正規劃裁減此一政府層級，並朝

重新劃分地方行政區域，簡併地方政府數目著手。 

伍、我國地方財政努力機制之檢討 
我國地方政府財政仰賴補助收入，欠缺自我負責精神積弊甚深，

如何激發地方財政自我努力，為當前國際上財政改革之國際趨勢，亦

為解決當前地方財政困境之良方。惟財政努力可經由收支面改革著

手，然支出面攸關中央、地方事權之重新劃分涉及層面較廣，尚有非

財政考量因素，本文僅就財政收入面如何建立相關機制進行討論，茲

首先就地方政府財政收入來源所潛藏問題進行分析，並於第五章研提

相關問題對策。 

一、統籌分配稅款 

89 年度之後統籌分配稅款已躍升為各縣市政府稅課收入中最

大來源。目前對於統籌稅款之分配程序可分為三階段（詳如圖

二），經分析有如下問題： 

(一)第一階段對於特別統籌分配稅款之比率，依據財政收支劃法規

定為 6％2，為支應緊急事項之支出，惟在預算法第 22 條已在
公務預算中設置第一預備金及在總預算中設置第二預備金，且

預算法第 83 條對於國家遭遇重大災難、變故等得提出特別預
算，是以特別統籌稅款有無存在必要值得商榷，若仍有存在必

要，仍須檢討其額度決定方式。 

 (二)普通統籌稅款分配給各地方政府比率（直轄市、各縣市、各

鄉鎮），由財政部會同相關單位逐年評估，因欠缺一套透明化

公式化之運作模式，已淪為政治角力之結果，十分不公平且

浪費政治資源，亦無助於落實地方政府自我努力精神。 

                                                 
2 我國 6％特別統籌稅款係參考日本地方交付稅暨補助制度，以支應緊急事項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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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階段在北、高、各縣市政府及各鄉鎮政府間之分配，由於

考量不同因素（詳圖二），缺乏一致性，且分配公式中欠缺考

量各地方政府財政努力程度。縣市政府間之分配雖以基準財

政收入及基準財政支出之差額為基礎，但基準財政支出包括

人事費3、社會福利支出及基本建設經費計算，收入係依據前

三年度收入決算數減除所分配之統籌稅款及地方稅法通則徵

收之賦稅收入，惟二者皆採地方政府實際發生的收支決算

數，未經任何標準化，無法真正顯示出該地方政府之基準財

政需要及其潛在財政收入情形，且公式設計過於複雜，對於

財政努力成果無法具體呈現，是以此分配公式對激勵地方自

我努力程度有限。 

二、補助款 

89 年 9月改制後之補助款制度，分為一般補助及計劃型補助。

其中： 

(一)對於一般補助款雖已建制透明及公開化公式，以彌補基本財政
收支差短為主，然所計算之基本財政收入及需要，亦未考量

財政努力因素，且計算基本財政收入時，必須將統籌稅款視

為其自有收入，倘考慮在統籌稅款中加重財政努力可分配之

稅收，所增加之稅收，反而令其補助款減少，對於財政不努

力者反而得到更多的補助款，兩者之間存在功能競合問題。 

(二)計劃型補助款雖於補助辦法中在分配及監督各地方政府支
出，尚未完備，中央政府偶而輔以額外補助個別地方政府，

破壞補助制度之公平性。 

                                                 
3 人事費之評估係依據法定編制人員，而社會福利支出係依提全民健保、農民保險及老人津貼之

相關規定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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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九十年度中央統籌分配稅款來源及其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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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稅權（中央立法為主） 

現行稅制體系，有關國稅及地方稅課稅項目、稅率皆由中

央立法，地方政府僅對少數地方稅之徵收率有決定權。各地方

政府無法依據其轄區內經濟發展特質，適時因地制宜規劃自行

課稅項目（如近年來汐止鎮的鎮長稅，即備受爭議），或徵收國

稅附加捐。地方政府課徵租稅或特別捐立法權受限，形同減少

其自我開闢財源之工具，不利於地方財政自我努力。 

四、從低徵稅 

地方政府有權訂定地方稅之徵收率，民意代表往往為了討

好選民，將徵收率從低；如地方政府對重要自主財源的土地增

值稅、地價稅之課稅基礎，往往訂定較低之公告地價、公告現

值，使得自有財源偏低，再向中央爭取補助款。因此等項目並

非衡量財政努力所計入之指標，且稅收偏低，在計算財政收支

差短時，又使其自有財源偏低，因此可獲得較多之補助款、統

籌稅款，對財政自我努力有負面示範效果。 

有學者4以區內之土地公告現值和法拍價格相較，估算平均

公告地價占法拍價格在 20﹪以下，顯示地價偏低，使地方政府
主要稅收來源財產稅稅收情形不彰。 

五、規費及罰款收入 

在非稅課收入中，各地方政府規費收入占最大宗（詳表四），

現行徵收方式大部分以行政命令決定，規費法尚在立法階段，欠

缺法律之根據，不符合憲政體制，且規費如未能法制化，任由行

政機關自行訂定，將流於缺乏一致標準。且目前徵收規定散見各

行政規章，內容錯綜複雜欠缺統一規範，而徵收標準偏低又未能

及時因應物價變動，形成收入不敷提供成本現象，有違規費一般

徵收原則。另目前雖已開徵空氣污染防制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費及廢棄物清理及資源回收費，惟徵收費率，常為人垢病，

仍有待通盤檢討。 

                                                 
4 如華昌宜、蔡吉源皆有提出相同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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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各地方政府規費（含罰金等）徵起情形 

各縣市政府 台北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各鄉鎮(市) 各級政府 
占收入 占自有財源 占收入 占自有財源 占收入 占自有財源 占收入 占自有財源

81 3.97 6.21 4.45 4.45 4.49 5.70 2.96 8.04 
82 3.85 6.45 4.98 5.00 4.43 5.64 3.65 8.98 
83 5.10 8.10 7.57 7.58 4.73 5.82 3.39 9.03 
84 5.27 8.77 8.41 8.42 4.76 5.67 4.05 10.12 
85 5.12 8.88 9.45 9.45 5.20 6.01 4.41 11.25 
86 4.99 8.51 9.70 9.95 5.49 6.35 4.89 11.17 
87 5.98 10.33 8.69 8.83 5.92 6.96 5.14 12.22 
88 5.70 9.65 8.87 8.87 5.45 5.73 4.99 12.89 
89 5.94 9.51 10.72 10.72 5.61 6.23 4.26 9.26 

平均 5.20 8.64 8.38 8.43 5.17 6.04 4.27 10.40 
資料來源：如表二 

 
六、工程受益費 

工程受益費其性質與規費相近，同屬使用者付費，但工程受

益費之徵收對象為特定公共工程所創造出利益之受益人，其所享

受之公共工程利益屬於間接利益，且有集體消費特性。現行工程

受益費徵收範圍包括5：道路工程、水陸工程、市地重劃工程，以

及港口、碼頭及停車場工程，其中以道路工程受益費最重要。 

就各地方政府實際徵收情形而言，各縣市政府自 71 年度至

84 年度徵收情形尚稱穩定，6惟自 85 年度收入驟降且漸次衰退，

因大部分縣市逐漸停徵，只有少數如基隆市、苗栗縣、新竹市及

台中縣等仍有徵收；台北市政府則自 81 年度起全面停徵；高雄

市於 84 年度開始停徵；各鄉鎮政府自 71 年度起徵收，迄今徵收

情形尚稱穩定。 

近年來因各地方政府因歲出之成長率大於歲入之增長，致地

方財政呈現漸次緊絀現象，各地方政府於 88 年度分別提出開源

節流方案。在開源方面，均將工程受益費7之徵收列為待努力項

                                                 
5我國現行徵收工程受益費之法源主要為土地法、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工程受益費徵收條例，綜合

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2條、土地法第 147條及工程受益費徵收條例第二條有關規定，依據上開法

條所彙整之徵收範圍。 
6 各縣市政府自 71 年度至 84 年度徵收情形，大致維持 1至 6億元之間，惟自 85 年度收入驟降

至千萬元之譜 
7 參考台北市政開源節流方案、高雄市政府開源節流方案、花蓮縣開源節流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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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因財政壓力已排擠部分公共建設經費，徵收工程受益費不但

有助於改善此種困境，也能達到由受益者付費之目的。惟仍未見

工程受益費之徵收情形大幅改善，其面臨問題如下： 

(一) 工程受益費徵收條例，76 年間因地方民意代表選舉之壓力

而取消下限規定8。因此相當多地方民意機構隨配合將下限

訂為零，致使徵收費率彈性過大，地方民意代表往往對於徵

收工程受益費案加以否決，地方首長亦以選票為考量，不願

意辦理工程受益費之徵收。 

(二) 民眾對於受益者付費概念尚未普遍建立，一般民眾對於公共

財貨仍存有財政幻覺，希望政府公共工程愈多愈好，但卻不

願承擔公共財之成本。 

(三) 受益範圍訂定不易，個別受益計算標準未盡合理，以道路工

程而言，法令規定以該項道路工程寬度的一定倍數之垂直距

離為受益範圍，過份僵固。 

(四) 現行工程受益費之徵收事權，分屬工務、財政部及各地方政

府，事權劃法不清，造成彼此互推責任情形。 

七、地方經濟活動擴展緩慢，缺乏吸引投資的動機 

地方財政常與地方經濟榮枯有密切相連的關係，尤其在現行以

工商稅課為主的營業稅、營利事業所得稅及消費稅的設計下。地方

政府致力於招攬商機活動，企業的實質投資除了增加產出外，也創

造了就業，在所得、產出及消費面的增長，均有利稅收或其他收入

的增加，是以活潑的地方經濟活動，有助於稅收增長。 

1979 年中國改革開放以來，在招商方面，大陸相當有經驗，

各地方政府努力吸引外資進入，截至 2000 年 12底累計引進外資實

際金額已高達 3,483億美元9，(大陸 GDP成長率自 1980 年的 11.7
％ ，至 2000 年 9.0％，2001 年在國際景氣持續低迷下，預期仍持

續維持 7.5％成長率)1992-1997 年外資所繳之涉外收入，尚不含關

稅及土地開發之收入，已超過 2,100 億人民幣，在 1996 年占中國

工商稅收總額的 12％10，儼然成為國家財政收入主要來源之一。反

觀我國之地方政府，常有反商情結，地方政府對吸引投資活動不踴

                                                 
8 76 年之前上限為 80％，下限為 30％。 
9 資料來源兩岸經濟統計月報 90 年 3月 103期表二十八。 
10 資料引自熊娟（2000）〞外資：中國經濟發展的加速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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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近年來受轄區內產業出走，致失業率節節上升，如何藉發展地

方經濟來增加其收入，亦為建立地方財政努力機制中重要的一環。 

陸、建立地方政府財政努力收入面之對策 
綜合第伍章我國地方財政在收入面所面臨之難題，本章以激發

地方財政努力的立場下，針對個別項目研提因應對策如下： 

一、建立反映財政努力之統籌分配稅款分配制度 

(一)首先對於特別統籌稅款部分，其存在目的應詳再加以檢討，若

每年仍有支應緊急支出所需，亦須分析所需額度，並建立法制

機動調整比例，且須恪遵支應各地方政府緊急支出之規定，而

且明訂分配準則，避免淪為各地方政府私下運作，致破壞地方

政府財政努力。 

(二)長期而言，應整合第二、第三階段統籌稅款分配方式，並因應
未來廢除鄉鎮層級之規劃，將統籌稅款分配於北、高、各縣市

政府間，且順應國際改革案例，利用基準財政收入及基準財政

支出差短彌平為原則。對於基準財政需求計算考量其應有之支

出、基準財政收入則需考量各地方政潛在之財政收入（即各種

可能稅收），使地方政府有動機自行撙節支出及開發各種財源。

惟此機制建置仰賴時間數列資料加以估算，較公平及合理，短

期內分配制度，建議在現制中以加重地方財政自我努力權數部

分因應。 

二、整合一般補助款及統籌分配稅款制度，並確實落實計劃

型補助款之懲罰及獎勵規定 

(一)就長期規劃角度，一般性補助款制度與統籌稅款予以整合，兩

者皆以彌平基準財政收入及支出差短為目的，計算方式如統籌

分配稅款模式。短期未能即時整併，亦應於計算基準財政收入

及支出時，加重財政努力程度之衡量。行政院主計處曾考量以

各地方政府公告地價占市價比率做為衡量地方政府財政努力之

指標，並做為分配補助款之依據，對於地方政府自我努力有正

面激勵效果。 

(二)計劃型補助款部分，應確實落實分配辦法之懲罰及獎勵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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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對於財政努力、配合整體經濟等之程度應予指標化，以訂定

明確、公開、透明之分配機制，並加強補助款之查核、管考工

作，避免以體制外因素做為補助款之主要考量標準。 

三、放寬地方租稅立法權 

應由財政部儘速洽請立法院，完成「地方稅法通則」立法程序，

使地方政府得因地制宜，研提其所適合之稅收，加強開拓其自有財

源。 

四、運用補助款分配，避免地方從低徵稅情形 

土地價格評估應與市價相靠近，並以對土地價格評估接近市

價者予以酌撥補助金或統籌分配稅款獎勵，以鼓勵地方自我努

力；對於地方政府自行調低各稅徵收率部分，應予酌減補助款懲

罰，賞罰明確，以鼓勵地方財政自我努力。 

五、加強地方規費及罰款收入徵收 

(一)建議應由主管機關財政部儘速協調立法院完成規費法之立法

工作，使規費徵收有法源依循，且整合各行政規章，使人民權

利及義務均有明確之規範，並由立法機關監督法令之修訂，避

免行政機關自行修訂產生偏陂現象。 

(二)各級地方政府應定期檢討各項收費標準是否合理，確實反映受

益程度及政府服務成本。 

(三)應加強落實使用者付費、受益者或污染者付費，以及政府所禁

止之各項行為之付費，即罰金、罰鍰部分，以積極開拓地方自

主財源。 

(四）為兼顧各地方發展方向不同，宜授權地方政府在不違反規費

法前題下，自行因地制宜有權明訂課徵規費項目或特別稅課項

目，送請各地方民意機關通過後據以實施，期能開拓地方財

源，以健全地方財政。 

六、恢復課徵工程受益費 

                                                 
11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補助辦法第 11條，對地方政府努力開闢自有財源、獎勵民間參

與公共建設及配合整體經濟發展等，得酌增縣 (市) 基本建設經費補助額或調增計畫型補助事項

之補助比率；第 12條對於地方應徵收之財源而不徵收者，得酌減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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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受益範圍應有明確之規範，應儘速推動土地估價師制度。 

(二)修改現行徵收條例，各工程受益費率，予以明確界定，且將徵

收費率改為基本費率及彈性費率，以避免地方民意機構討好選

民，地方政府亦可依法開徵工程受益費，減少徵納雙方的不確

定性，對於地方政府應開徵而未開徵者，中央政府應以減少同

額補助款予以懲罰，而各地方政府徵收情形良好，應列入年度

績效考核重要項目，以資獎勵。 

(三)加強宣導民眾使用者付費的概念，且建立公共工程興建過程

中，相關受害費賠償制度，以利工程受益費之徵收。 

七、加強地方招商，帶動地方經濟及稅收增長 

(一)可參酌大陸對於中央、地方財政分權作法： 

大陸自 1994 年後實施分稅制度，對於增值稅12（類似加值

型營業稅，以 1999 年增值稅占稅收比重約為 36％居各稅之首）
之稅收由中央與地方分成，25％歸中央，75%歸地方；且對於
以增值稅和消費稅平均增加 1％時，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增
加 0.3％之基數設計其稅收返還機制。此兩稅皆攸關地方經濟

活動強弱，是以各地方政府競相爭取企業在當地之投資，而又

以吸引外資最為積極。除了租稅優惠措施外，尚有協助企業取

得土地，以廉價之土地供業者使用，單一窗口處理投資審查，

簡化行政程序。大陸藉發展地方經濟，來帶動財政收入增加，

已有具體成效，近年來，稅收增長率十分快速，每年均超過

GDP經濟成長率。而財政權的下放，是造就各地方政府吸引投

資，發展地方經濟之原動力，亦為未來我國地方財政改革之方

向。 

(二)為了鼓勵地方政府吸引投資，我國在 90 年元月 6、7日所召開
的「全國經濟發展會議」中，第十分組以協助地方政府吸引投

資為主，會後並由經建會訂定「協助地方吸引投資的競爭機制」

推動計畫。在「全國經濟發展會議結論具體行動方案」中，除

了加速行政部門投資審核時程授權由地方政府主導土地使用

變更、成立工業區單一窗口、輔導地方特色產業外。有關財政

收入方面，已由行政院主計處將各地方政府招商努力納入績效

                                                 
12 大陸之增值稅興我國營業稅性質雷同，惟僅對貨物部分課稅，有關勞務部分則課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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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並酌予給予補助款。 

(三)至於，對於各地方政府因招商而新增之稅收應給予獎勵之機

制，刻正由行政院積極規劃研議中。其方向有二，在投資初期，

有關新增投資部分將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百分比之獎勵，使其在

投資建廠之初期即有回饋，不必等數年後才有績效。另對於因

投資所新創造增加之稅入，將由地方政府分成，以鼓勵地方政

府吸引投資。在諸多政策漸次落實後，當有助活絡地方經濟，

並為其創造穩定財政收入來源，且解決轄區內失業問題，減少

地方支出，達到雙贏局面。然若為使招商出於完全出於自發

性，有待進一步下放財政權，包含中央與地方收支之整體調

整。惟對於若干資源稟賦較差，屬較貧瘠地區，應透過補助款

調整機制協助其開發，以避免因經濟發展程度不同，造成各區

域間不均衡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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